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清代「漢學」與《春秋》學－－從古義到新注疏（II）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 NSC93-2411-H-002-050- 

執行期間： 93 年 08 月 01 日至 94 年 07 月 31 日 

執行單位：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暨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張素卿 

 

 

 

 

 

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4 年 10 月 31 日

 



 

 
1 

 

清代「漢學」與《春秋》學 

── 從「古義」到「新注疏」（Ⅱ） 
(精簡報告) 

 
計畫編號：NSC93-2411-H-002-050 

 (2004.8.1～2005.7.31) 
 
 

計畫主持人：張素卿撰 

 
 
 

一、中文摘要 
 
自乾嘉時期惠棟確立「漢學」典範，清儒相繼致力於輯述漢儒古訓，藉以解釋經

傳，於是「古義」成為表徵「漢學」典範的一種解釋類型。輯漢儒舊注以為古義，據

此演述新疏，從而取代十三經注疏，這可說是清代經學的主流趨勢。其實，清儒依「漢

學」以治經，並未以「古文學」自限。以《春秋》學而言，以惠棟之三傳古義為起點，

學者繼起撰述，一系列著述最後結撰為新疏，成為清代最具代表性的經學結晶。凌曙、

陳立等之《公羊》著述，以及鍾文烝、侯康、廖平等《穀梁》著述，均不免受此學風

影響；而三傳本身的差異，以及經學觀念的變遷，又使晚清學者之著述展現了不同的

風貌。從宏觀的角度，考察由古義到新疏的發展脈絡，並以「漢學」為中心觀點，關

注經解的解釋類型，整體地考察《春秋》三傳之學的流變與異同，這無疑是論述清代

群經新疏之重要方向。 
 
關鍵詞：春秋學、漢學、古義、新疏 

 

二、緣由與目的 
梁啟超考察清代的學術，認為清儒「最有功於經學者，則諸經殆皆有新疏」，甚



 

 
2 

                                                

至說諸經新疏「真算得清朝經學的結晶體了」1。那麼，研究清代經學，必不能忽略

諸經新疏。 
「清代『漢學』與《春秋》學──從『古義』到『新注疏』」此項專題計畫，分

兩年進行，針對《春秋》三傳之學，考察惠棟「漢學」典範下，清儒由輯述古義到撰

述新疏的發展脈絡。九十二年度已針對清代《左傳》學由古義至新疏的發展脈絡進行

研究，計畫進行過程中，注意到不少典型的「漢學」家踵武惠棟，亦以「古義」兼治

《公》《穀》，如邵晉涵、馬宗璉、洪亮吉、胡承珙、陳奐等均曾著手撰述，不論最後

成書與否，無疑是探索「漢學」典範影響的軌跡，值得深入考察。本年度乃進一步考

察「漢學」典範如何影響《公》《穀》二傳之學的發展，尤其是由古義到新疏的脈絡。 
《公》、《穀》二傳盛行於兩漢，魏晉以降卻長期式微，至清代才又興起一番波瀾。

學者格於清代「漢學」屬古文學之成見，鮮少注意此一思潮對《公》、《穀》二學之影

響。清代經學在乾嘉時期確立尊漢的新方向，就《公羊》學而言，頗有受惠氏「漢學」

學風影響者，如孔廣森及淩曙、陳立等；當然，力爭孰為「真漢學」而立幟別驅者，

也大有人在，如導源於莊存與，而興起於劉逢祿、襲自珍、魏源等，這一派習稱為「常

州公羊學」，或「常州之學」。本計畫既以清代「漢學」典範下的《春秋》學為中心，

茲依計畫審查人之建議，「常州公羊學」一系暫置勿論。因此，《公羊》學由古義到新

疏的發展脈絡，以惠棟、孔廣森、淩曙與陳立為代表；《穀梁》學則以惠氏及鍾文烝、

侯康與廖平為代表。旨在考察「漢學」究竟對於清儒之《公》、《穀》新疏有何影響，

論述其特點、貢獻與侷限。 
 
 

三、討論與結果 
惠棟確立之「漢學」典範，在乾隆、嘉慶年間盛行開來，衍為一代之主流思潮，

學者紛紛為群經輯述古義，進而撰寫新疏。此一學風徧及群經，不分古文或今文。孫

詒讓曰： 

……南宋以後，說經者好逞臆說以奪舊詁，義疏之學曠然中絕者逾五百年。及聖清御

宇，經術大昌，於是鴻達之儒，復理茲學，諸經新疏，更迭而出。或更張舊釋，補闕

匡違，若邵氏、郝氏之《爾雅》，焦氏之《孟子》，胡氏之《儀禮》，陳氏之《毛詩》，

劉氏之《論語》，陳氏之《公羊》是也；或甄撰佚詁，宣究微學，若孫氏之《尚書》

是也；或最栝古義，疏注兼修，若惠氏之《周易》、江氏之《尚書》是也。諸家之書，

例精而義博，往往出皇、孔、賈、元諸舊疏之上。蓋貞觀修書，多沿南學，牽於時制，

別擇未精，《易》則宗輔嗣而祧鄭、虞，《左氏》則尊征南而擯賈、服，《尚書》則

崇信枚、姚，使伏、孔今古文之學并亡，厥咎郅鉅；加以義尚墨守，例不破注，遇有

舛互，曲為彌縫；沖遠《五經》，各尊其注，兩不相謀，遂成違伐。若斯之類，尤未

允愜。而近儒新疏，則扶微攟佚，必以漢詁為宗，且義證宏通，注有回穴，輒為理董，

斯皆非六朝、唐人所能及；叔明疏陋，邵武誣偽，尤不足論。然則言經學者，莫盛於

義疏；為義疏者，尤莫善於乾、嘉諸儒。2

 
1 梁啟超：《清代學術概論》，頁 81-82；及氏著：《中國近三百年學術史》，頁 215-225。 
2 孫詒讓：〈劉恭甫墓表〉，《籀膏述林》，卷 9，頁 49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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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氏不僅分三類列舉諸經新疏，而且指出「為義疏者，尤莫善於乾、嘉諸儒」，如惠

棟《周易述》、邵晉涵《爾雅正義》及江聲、孫星衍之《尚書》新疏等，均出於乾隆、

嘉慶時，清廷國運尚未衰頹；而且，包括陳立《公羊義疏》在內，「近儒新疏，則扶

微攟佚，必以漢詁為宗」，宗尚漢學，實為共通之旨趣。近人吳雁南之考察則說： 

鴉片戰爭前後，今文經學開始興盛起來，研究今文經學的人越來越多。這些學者中，

有的成為專門的今文經學家，如陳立、陳壽祺、陳喬樅、柳興恩、迮鶴壽、戴望等，

有的雖然不是專門的今文經學家，但今文經學進行了卓有成效的研究，如劉寶楠、劉

恭冕、馮登府、鍾文烝、侯康、許桂林、梅毓、邵懿辰等他們研究的對象，除了今文

經學家傳統課題《春秋》公羊學外，還把精力轉向不大為人所留意的今文經學著作《春

秋穀梁傳》，齊、魯、韓三家《詩》，以及與《春秋》學密切相關的《論語》。前者

有陳立的《公羊義疏》、《白虎通義疏》；後者有柳興恩的《穀梁大義述》，鍾文烝

《穀梁經傳補注》，侯康《春秋古經說》、《穀梁疏證［當作：禮證］》，許桂林《春

秋穀梁傳時月日書法釋例》，梅毓《穀梁正義長編》，陳壽祺、陳喬樅父子的《齊魯

韓三家詩遺說考》、《詩經四家異文考》、《齊詩翼氏學疏證》、《詩緯集證》，迮

鶴壽《齊詩翼氏學》，馮登府《三家詩遺說翼證》、《三家詩異文疏證》及《補遺》；

劉寶楠、劉恭冕父子的《論語正義》、《何休論語注訓述》，戴望《論語注》，馮登

府《論語異文考證》。邵懿辰的《禮經通論》則首開古文《逸禮》偽經說。這些學者

都曾經接受過乾嘉漢學的薰陶，有的雖然成為了專門的今文經學家，治學中仍不免有

考據家的痕跡；有的未成為專門的今文學者，乾脆用漢學家的考據方法研究今文典籍。
3  

《公羊》與《穀梁》二傳，漢代均曾立於學官，當時屬於今文之學；清儒治此二學，

則深受循惠棟以來「漢學」風氣之影響，以上所列，大抵「用漢學家的考據方法研究

今文典籍」，「漢學」影響擴及於今文經學的概況，可見一斑，這其實才是清代今文學

的主流。相形之下「常州公羊學」在晚清民初領一時風騷，反而該看作是別子為宗，

自作一系。蓋清儒標榜直承「漢學」，原以「宋學」為假想敵，今、古文之壁壘並非

關注焦點。壁壘再起，興於劉逢祿、龔自珍、魏源等人，他們為表彰今文之學，尤其

是《公羊》學，乃肆意攻詰古文經，後來康有為等又高唱託古改制，呼應政治上除弊

革新之需求，遂轟動一時。然而，乾嘉諸儒如惠棟、江聲、孫星衍等，治經均不限於

古文，輯述古義，常兼取今文之說；時風所煽，莊存與亦撰《春秋正辭》而表彰《公

羊》學4。換言之，乾嘉「漢學」興起時，今文經之研究也已然展開。學者率爾謂清

代今文學之興起特為鍼時弊以救世，吳雁南更以「鴉片戰爭前後」作為考察基準，都

未免存有偏見，有商榷之餘地。 
本計畫考察《公》、《穀》等今文新疏之作，一則跳脫前人之分期窠臼，由源及流，

整體地梳理其脈絡；二則如實回顧諸儒研治今文經之學術理念，而非想當然爾地以常

州之學概括清代今文學。就前者而言，劉、龔、魏以前，清儒已絡繹依「漢學」門徑

研治《公》、《穀》及三家《詩》等今文經典，或輯古義，或擬撰義疏，常州之學崛起

之後，此一趨勢仍然持續至清末，未曾中斷。試就陳壽祺、喬樅父子而言，陳氏殆屬

 
3 吳雁南：《經代經學史通論》，頁 205。 
4 依陳祖武考察，莊存與撰《春秋正辭》的時間大約在乾隆三十至四十年間，頗有意響應惠棟諸儒之「漢

學」，並非風議政治或社會弊病之作，更談不上針砭和砷亂政。說見陳氏：＜新編清人年譜稿三種序

＞，《中國社會科學院歷史研究所學刊》第二集（2004 年），頁 481-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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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的今文經學家」無疑，撰有《今文尚書經說考》與《魯齊韓三家詩遺說考》。

陳氏自述稽考三家《詩》的緣由，「正欲為毛《傳》、鄭《箋》疏通證明，非旁騖也」，

因為「三家訓詁大義多足與毛《傳》相發，而鄭《箋》與毛《傳》異者，往往本之三

家」5。又曰： 

……治經之道，當實事求是，不可黨同妒真。漢儒學近古，其家法出七十子之徒；宋

後學者好非古，其肊斷千百載之下，故不能不捨彼而取此。而亦非盡廢之也，其有存

古可資者，何嘗不兼收參訂，以為薄宋後之書，輒並其善者而不旁涉，又豈通儒之見

哉？夫說經以義理為主，固也；然未有形聲、訓詁不明，名物、象數不究，而謂能盡

通義理者也。何則？義理寓於形聲、訓詁與名物、象數而不遺者也。言形聲、訓詁與

名物、象數，捨漢學何由？6

雖然兼採宋儒經說之善者，態度比較開通，其以近古、守家法而尊漢，因宋儒好非古、

多肊斷而非之，強調形聲、訓詁與名物、象數之進路，循此進路進而通達義理，這顯

然未脫惠棟所確立的「漢學」門徑。 
惠棟以來，清儒重新關注一向劃歸為經今文學的孟喜《易》、伏生《尚書大傳》

及三家《詩》等，就《春秋》學而言，惠氏既以「古義」兼治三傳，如洪亮吉與馬宗

璉，治《左傳》外，也撰述《公羊古義》或《穀梁古義》；另外，邵晉涵曾從事於《穀

梁正義》，未成；胡承珙撰有《穀梁古義》二卷，並有意撰《公羊古義》，後者未成書；

另外，陳奐曾致力於考述《公羊逸禮攷徵》與《穀梁逸禮》。可惜除陳奐《公羊逸禮

攷徵》外，上述諸書多未能成書傳世，故近人多未嘗措意。無論如何，仍可見治「漢

學」者並不以古文學自限，且依循同一門徑研治《公》《穀》，成為撰述二傳新疏之先

驅。 
 

(一)漢學典範下的《公羊》學 

依劉師培考察，清代《公羊》學之專家與著述大致如下，曰： 

治《公羊》者，以孔廣森《公羊通義》為嚆矢，會通禮制，不墨守何氏之言。凌曙作

《公羊禮說》、《公羊禮疏》、《公羊答問》，亦以禮為綱（並注董子《繁露》）。

弟子陳立廣其義作《公羊正義》（並疏《白虎通》）。──及莊存與作《春秋正辭》，

宣究《公羊》大義；其甥劉逢祿復作《公羊何氏釋例》、《何氏解詁箋》；並排斥《左

傳》、《穀梁》。而宋翔鳳、魏源、龔自珍、王闓運咸以《公羊》義說群經。是為公

羊之學。7

劉氏儼然將清代《公羊》學分為兩系：孔廣森、淩曙、陳立為一系，而莊存與、劉逢

祿與宋翔鳳、魏源、龔自珍、王闓運諸家則另屬另一系。導源常州莊存一系的今文學，

以《公羊》學為中心，可通常統稱為「常州《公羊》學」或「常州之學」。相對的，

孔、淩、陳三家之《公羊》學，主要乃上承惠棟「漢學」之風。如章炳麟曾指陳，淩、

 
5 陳壽祺：〈答翁覃谿學士書〉，《左海文集》卷 4，頁 147。 
6 同前註。 
7 劉師培：《經學教科書》第三十三課，頁 2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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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二家之治學特點應與惠棟等主「漢學」者同屬一類，「不當與常州派並存」8。陳其

泰《清代公羊學》考察諸書，同樣以為孔、淩、陳之著述，大抵依循考據訓詁，重視

禮制，基本上遵循「由聲音訓詁而明乎制度典章，以求進夫微言大義」之門徑9。此

一門徑誠如章氏所言，實源於惠棟。10

 

1.惠棟〈公羊古義〉 
惠棟《九經古義》中有〈公羊古義〉二卷、〈穀梁古義〉一卷，開啟以輯述漢儒

古訓並加以疏釋之法研治《公羊》、《穀梁》二傳的經學門徑。「古義」之作，以輯存

漢儒古訓為主，標榜由訓詁而考索典章制度，進而通經釋義。惠氏之＜公羊古義＞、

＜穀梁古義＞跳脫長期以來《春秋》學者偏重論析書法義例的格局，以漢儒舊注為基

礎，依識字審音的訓詁方法，而致力考索其中涉及的典章禮制，此一治學門徑，為清

儒撰述新疏導引新方向。 
＜公羊古義＞共八十八則，前五則屬通論，考察師承傳授與板本源流，其餘多訓

詁文義，或校古文、明古音，或者藉古訓推究禮制典章。既不墨守何休一家之言，偶

或質疑《公羊傳》之義；稽考文獻之際似無意區劃今文、古文疆界，總以古訓解說經

傳為主；常輯述許慎《五經異義》與鄭玄《駁五經異義》，凡十三則，往往大段引述，

或全用其說而未贊一辭，而內容則多關禮制，這成為「漢學」家治《公羊》學的一大

特色。惠氏注重古文、古音，尊許、鄭之學，然亦非專固盲從，且常糅合今、古文，

不論佐證何休或加以辨駁，惠氏藉由古訓而究明禮制典章，資以判斷經義的意向，可

謂一以貫之。所以，戴震追述惠氏之學，力陳理義存乎典章制度，這正是清儒有意上

承「漢學」的治經方向。惠棟輯述「古義」，上承漢儒經說，據以解經。識字審音、

雜糅今古文及以禮通經等，多依循鄭玄，卻未嘗專固墨守；且有意依禮制調停三傳異

同，間或依古訓以駁三傳，迥非三傳門戶下的《公羊》學。11

 

2.孔廣森 
劉師培說「治《公羊》者，以孔廣森《公羊通義》為嚆矢」，並以「會通禮制，

不墨守何氏之言」概括此書之特色。孔氏《春秋公羊通義》（以下省稱《通義》）大約

成書於乾隆四十八年，是清代最早流傳的一部《公羊》學專書。然而，梁啟超等以孔

氏為清代治《公羊》者之嚆矢，則有待商榷。一則，惠棟以「漢學」治經，觸角業已

延伸到《公羊傳》；二則，莊存與為常州《公羊》學宗師，所著《春秋正辭》刊行較

晚，而撰述時間大約在乾隆三十至四十年間12，於《公羊》之學，確為孔氏前輩。劉

 
8 ＜章太炎先生論訂書＞，見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列傳》，頁 4。  
9 參見陳其泰《清代公羊學》各章之論述。 
10 依錢穆之見，莊、劉一系與惠氏學風也並非毫無淵源，他說：「常州公羊學與蘇州惠氏學，實以家法

之觀念一脈相承。」說見氏著：《《中國近三百年學術史》，頁 528-529。錢氏此一說法值得注意，也

有待深入探討和辨析。 
11 以上，詳參拙著〈惠棟的春秋學〉，《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57 期(2002 年 11 月)，頁 122-131。 
12 同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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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將清代《公羊》學分為兩系，依《清儒學案》所言，孔氏「與武進莊氏劉氏諸家墨

守何氏之說者，宗旨故殊。」13 是否謹守何休之說14，誠為孔氏與劉逢祿一系的常州

學者最顯著的差別。 
常州之學溯源於莊存與，而莊氏與孔廣森有分屬師生。乾隆三十六年，孔氏進士

及第，莊氏為此為會試的副考官，因此，莊文十年《春秋》「楚子、蔡侯次于屈貉」，

《通義》引述莊氏之說，曰： 

座主莊侍郎為廣森說此經曰：屈貉之役，左氏以為陳侯、鄭伯在焉，而又有宋公後至，

麇子逃歸，《春秋》一切不書，主書蔡侯者，甚惡蔡也。蔡，同姓之長，而世役於楚，

自絕諸夏；商臣弒父，罪大惡極，犬彘將不食其餘。蓋竊位以來，諸侯尚未有與盟會

者，蔡莊侯首道以樓上國，獨與同惡相濟、同氣相求，不再傳而蔡亦有弒父之禍，遂

使通《春秋》唯商臣與般相望于數十年之閒。若蔡莊侯者，所謂用蠻夷變夏者也。15

清人例稱鄉試或會試的考官為座師或房師，孔廣森尊莊存與為師，故稱之為「座主莊

侍郎」而不名。此外，孔氏不久改授翰林院庶吉士，莊氏亦於乾隆三十七年在翰林院

教習庶吉士16。孔氏撰寫《通義》時，想必有所請益，莊氏曾為之闡釋經義，孔氏詳

錄其說，並說：「三復斯言，誠《春秋》之微旨」，並舉例以申證之17。 
孔廣森與莊存與的淵源誠然不可漠視，若謂孔氏同歸常州一派，也不適宜。因為

孔氏「少受經於東原氏，為三《禮》及公羊《春秋》之學」18，同時受戴震影響，不

僅擅長聲韻之學，而且，孔氏為書齋題名，曰「儀鄭堂」，治學以漢儒鄭玄為儀型楷

範。乾隆三十三年山東鄉試時識拔孔氏的姚鼐說： 

曲阜孔君撝約，博學工為詞章，天下方誦以為善，撝約顧不自足，作堂於其居，名之

曰「儀鄭」，自庶幾於康成。19  

效法鄭玄，《通義》解釋經傳，注重禮制及聲韻訓詁，循此通達經義的治學進路，這

顯示孔廣森之公羊學，實近乎「漢學」一系。誠如楊向奎所言，「孔廣森的作風猶是

漢學的傳統，但不是乾嘉學派的正統。」20楊氏舉例說： 

比如隱公「五年春，公觀魚于棠」，《公羊》云：「公曷為遠而觀魚，登來之也」。

「登來」兩字，頗難索解，於是孔廣森曰：「『登來之』者，猶言得之也。齊、魯之

 
13 《清儒學案》卷 109，頁１上。 
14 包括三世說、三科九旨等，孔廣森皆別出新意，不墨守何休之說，說參阮元：〈春秋公羊通義序〉，

《揅經室集》，頁 246-247。 
15 孔廣森：《春秋公羊通義》，卷 684，頁 15 上。 
16 朱維錚曾批評艾爾曼之說，後者沒有明確指出莊存與為孔廣森中進士當年的副考官，誠然有失，但朱

氏試圖推翻莊、孔有師生之分，也同樣疏於考據。朱氏說見＜晚清的經今文學＞，《中國經學史十講》，

頁 168 及頁 85 注 18。陳祖武不僅考察兩人確有師生名分，且據《通義》徵引「座主莊侍郎」一條為

證，說見陳氏：＜新編清人年譜稿三種序＞，《中國社會科學院歷史研究所學刊》第二集（2004 年），

頁 483。 
17 同註 15。 
18 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頁 102。 
19 姚鼐：＜儀鄭堂記＞，四部備要本《惜抱軒集》卷 14，頁 1 下。 
20 楊向奎：《繹史齋學術文集》，頁 340。吳雁南有類似的看法，說見《清代經學史通論》，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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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無入聲，呼『得』聲如『登來』之合。鄭司農注〈大學〉，引《春秋傳》云：『登

戾之』，即此文也。來古音狸，又轉為戾，故《易》曰：『震索索中未得也，雖凶无

咎，畏鄰戒也』。……彼『得』字以『登戾』反讀之，乃正協韻。」（《春秋公羊通

義》）這是一篇精致的音韻訓詁，在《公羊》學中為僅見。21

這樣運用聲韻、訓詁以解經，深受戴震等漢學家之影響。又如，隱五年《公羊傳》曰：

「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公羊通義》申

述曰： 

周爵雖五，固分三等，《周禮》曰：「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是

也。但春秋時變之，又以伯與子、男同為一位，故桓、文之序盟會，恒先宋公，次諸

侯，次伯、子、男，錯雜列之。《左傳》：「鄭，伯男也」，王肅曰：「鄭伯爵，而

連男言之，猶言公侯，足句辭。」經書「吳子」，而《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

伯。」皆以伯、子、男同等故也。22

誠如趙伯雄所言，「像這樣的旁徵博引，疏通證明，自是樸學家的考據學風，以前的

公羊家是沒有的。」23而且，援引《周禮》、《左傳》、《國語》以為佐證，重古義而不

拘於今、古文的壁壘，頗有惠棟之風。 
孔廣森之公羊學，依何休以解釋《公羊傳》卻不墨守，注重元儒趙汸，頗採宋儒

之說，近乎座師莊存與之風。然而，《通義》解釋經傳，運用聲韻、訓詁之法，注重

援據古義，不拘今、古文壁壘，深受乾嘉「漢學」之影響。楊向奎謂孔氏《通義》：「作

風猶是漢學的傳統，但不是乾嘉學派的正統」，此一評論，相當中肯。 

 

3.淩曙 
淩曙的《公羊》學著作有《春秋繁露注》十七卷、《公羊禮疏》十一卷、《公羊禮

說》一卷、《公羊答問》二卷及《禮論》一卷等。劉文淇述其學曰： 

余維漢儒之學，經唐人作疏而益晦。徐彥疏《公羊》，空言無當；賈、孔《禮》疏，

亦少發明。近人如曲阜孔氏、武進劉氏，謹守何氏之說，詳義例而略典禮、訓詁；歙

金氏、程氏習鄭氏禮，顧其所箸書往往自立新義，顯違鄭說。先舅氏惄然憂之，慨然

發憤，其於《公羊》也，思別為義疏，章比句櫛，以補徐氏所未逮；其於其禮也，思

舉後儒背鄭氏者，一一駁正之。惜晚年病風，精力不逮，僅成《公羊禮疏》十一卷、

《禮論》百餘篇。24

淩氏殆有意為《公羊傳》撰寫新疏，可惜僅成《公羊禮疏》等數種。鑒於先儒之「詳

義例而略典禮、訓詁」，故其公羊學著作，訓詁章句外，尤注重「禮」，且禮依鄭玄，

有意一一駁正先儒之「背鄭氏者」。阮元謂莊存與「獨得先聖微言大義于語言文字之

外」25，而淩曙則說： 

 
21 楊向奎：《繹史齋學術文集》，頁 340。 
22 孔廣森：《春秋公羊通義》，卷 679，頁 17 下-18 上。 
23 趙伯雄：《春秋學史》，頁 702。 
24 劉文淇：〈句溪雜著序〉，《青谿舊屋文集》，卷 6，頁 11 上。 
25 阮元：（莊方耕宗伯經說序〉，見《味經齋遺書》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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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其治經之梯航也乎！吾以為治是經者，由聲音、訓詁而明乎制度典章，以進

求夫微言大義。26

「由聲音、訓詁而明乎制度典章，以進求夫微言大義」，這正是「漢學」家所標榜的

治經門徑。 
惠棟、戴震以降，清儒以「漢學」治經，而注重典章制度，淩曙不僅承此學風，

而言禮以鄭玄為宗，更不失「漢學」本色。他曾經聞劉逢祿之學而好之，但「改變了

劉申受注意微言大義的學風，而注意于公羊禮制。」27但跟孔廣森類似，畢竟深受「漢

學」影響，以此為治經門徑。 
《公羊禮疏》廣引先秦兩漢古籍中有關公羊禮制者以為參證，如隱二年《春秋》

書「九月，紀履緰來逆女」，何休注云：「禮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先女也」，淩曙

引《荀子》之說，申明「以男下女，柔上而剛下，聘士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之

義，然後援據《說苑》，詳述親迎的各項儀節28。全書頻頻輯述《白虎通》，以及許慎

《五經異義》與鄭玄《駁五經異義》，以申說冠、婚、喪、朝聘等禮制，不勝枚舉。

此一考據方向，惠棟〈公羊古義〉已然如此。如莊三十一年何休注「築臺於郎」，謂

「禮：天子有靈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惠氏逕引《五經異義》之公羊

說為證（見上文引），淩氏同，而更援引《五經異義》所述韓詩說、左氏說、毛詩說，

因惠氏而加詳焉29。 
錢基博《古籍舉要》評論說： 

江都凌曙曉樓初治鄭玄禮，嗣聞武進劉逢祿申受論何氏《春秋》而好之，轉而治《公

羊》，撰《公羊禮疏》十一卷、《公羊禮說》一卷。句容陳立卓人最稱高第弟子，承

其緒衍，成《公羊義疏》七十六卷、《白虎通疏證》十二卷，其學由《白虎通》以通

＜王制＞，遂旁開以《公羊》言禮一派。近世湘潭王闓運壬秋、善化皮錫瑞鹿門之學，

皆由此衍；言《禮》明然後治《春秋》，別開湘學，又旁軼而為蜀學，集其成於井研

廖平季平，繼別為宗；而淵源所自，不得不推淩氏為別子之祖也。30

淩氏又影響陳立等人，「遂旁開以《公羊》言禮一派」，在常州學派之外，另開一宗，

依錢基博之見，「淵源所自，不得不推淩氏為別子之祖也」，其地位自不可輕忽。 
 

4.陳立《公羊義疏》 
惠棟據禮制以闡明經義的進路，乃取法於許慎、鄭玄、何休等漢儒古訓，此一治

經門徑的影響也及於清代的公羊學者。陳立《義疏》頗採錄＜公羊古義＞之說，或未

明引而實依循惠氏門徑，徵引許、鄭，而關注的議題，與其師淩曙同樣，明顯傾向於

禮制。如隱二年何休述及親迎之禮，淩曙《公羊禮疏》援引《荀子》及《說苑》，陳

立復廣引《禮記．坊記》、《白虎通》、《五經異義》及鄭氏駁語等漢儒古義，更引孔廣

 
26 淩曙：《公羊禮疏．序》， 
27 楊向奎：《清儒學案新編》第三卷，頁 109。 
28 淩曙：《公羊禮疏》，卷 1，頁 17 上-下。 
29 同前註，卷 3，頁 12 上-下。 
30 錢基博：《古籍舉要》，頁 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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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沈彤等清儒之說，反復辨證，詳加解說31。這樣輯述古義，注重訓詁，並廣泛吸

收清儒之研究成果，時亦有所辨正，總之，考證資料詳贍，純是「漢學」的治學風格，

至於發揮何休之公羊義反而不是《義疏》主要成績。因此，楊向奎一方面肯定其材料

豐富，集大成的貢獻；另一方面，也從陳氏義例發揮不足，批評此書「一如集解而不

是義疏」32。其實，我們應正視「漢學」的影響從傳統的古文學延伸至今文領域的事

實，那麼，執持常州學派的治學方針苛責陳立，其實並非必要。 
隱三年《公羊傳》發揮「譏世卿」之義，以為「世卿，非禮也」，而＜公羊古義

＞不憚詞費，詳細輯引《五經異義》，既明今文家說，也述古《春秋》左氏說及許慎

案語。左氏說以為：「卿、大夫皆得世祿，不得世位，父為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

地，而有賢才，則復升父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許氏援引《易》、

《書》、《詩》、《論語》、《孟子》諸書為證，得到「周制世祿也」的結論，故從左氏義。

根據《五經異義》所述，惠棟於是認為「傳當云：世祿，禮也；世卿，非禮也。三傳

之說未甚牴牾，詁訓者失之」33。此則古義，並未訓釋傳文，對於「世卿，非禮也」

沒有多加闡述，反而輯引《五經異義》以申明左氏家「世祿」之說，謂「世祿」與「世

卿」不同，三傳原本「未甚牴牾」，惠氏調停今、古文之態度，十分明顯。陳立《義

疏》曾採錄此則古義且深表同意，亦謂「三傳之說，大恉皆同」34，顯然受惠氏＜公

羊古義＞之影響。全書援引惠棟、沈彤、錢大昕、孔廣森及淩曙等「漢學」家之說者，

不勝枚舉，同時，陳氏也頗引莊存與、劉逢祿之說，兼觀並存，或採或駁，實事求是，

正可見「漢學」門戶的包容性。 
 
 

（三）漢學典範下的《穀梁》學 

《穀梁傳》研究，歷來較受忽視，學者偶因兼治三傳或徧治群經而及於《穀梁傳》，

歷來鮮有專門著述。清乾嘉時期，惠士奇、惠棟父子是表彰穀梁學的重要代表，唯無

專書；邵晉涵曾撰《穀梁古注》或《穀梁正義》35，洪亮吉曾輯《穀梁古義》，可惜

亦未成書 36。至道光九年，阮元編纂之《皇清經解》刻成，《左氏》與《公羊》二傳

之學俱有專著，唯獨《穀梁》仍無專書。 
道光年間，柳興恩鑒於《皇清經解》中無《穀梁》專著，遂致力撰寫《穀梁大義

述》，阮元曾讀其書稿，〈序〉云： 

余整齊百家，為《皇清經解》千五百卷，《左氏》、《公羊》皆有專家，《穀梁》無

 
31 淩曙：《公羊禮疏》，卷 4，頁 10 上-12 上。 
32 楊向奎：〈清代的今文經學〉，《繹史齋學術文集》，頁 355。又，趙伯雄《春秋學史》說同楊氏，

見頁 731。 
33 惠棟：《九經古義．公羊古議》，卷 371，頁 4 下。 
34 陳立，《公羊義疏》，卷 5，頁 9 上-下。 
35 洪亮吉：＜邵學士家傳＞，《洪亮吉集》，頁 192。 
36 袁枚：＜卷施閣文乙集序＞，見《洪亮吉集》，頁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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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心每欿然。道光十六年，始聞鎮江柳氏為《穀梁》之學；二十年夏，柳氏興恩挾

其書渡江來，始得讀之。37

唯柳氏《穀梁大義述》全書之刊行較晚，故鍾文烝、陳澧、李慈銘等均遲遲未見全書
38。當時，鍾文烝亦有志於此學，撰《春秋穀梁經傳補注》（以下稱《穀梁補注》），

於同治七年時脫稿39，〈序〉中考察清初以來之《穀梁》學，曰： 
清興，李文貞公光地變通朱子之學以治群經，其論《春秋》曰：「三傳好，《穀梁》

尤好。」迨後惠士奇父子古學於東南，亦云：「論莫正於《穀梁》。」其專宗《穀梁》

者，溧水王芝藻而後亦頗有人，而書皆不行。（《四庫》附《存目》。有王芝藻《春秋

類義折衷》十六卷，載其〈自序〉謂「《左傳》多不可信，《公羊》亦多繆戾，惟《穀

梁》猶不失聖門之舊」，又謂「《公羊》襲取《穀梁》書續為之」。鎮江柳氏有《穀梁

傳學》，海州許桂林有《穀梁時月日釋例》，道光中，阮元皆為之序。許書今有刻本，

取其一條。）40

李光地、惠士奇只是言語間表彰《穀梁》，王芝藻《春秋類義折衷》雖重《穀梁》，

仍不是專著，惠棟〈穀梁古義〉，雖有單行之本，原只是《九經古義》之一卷。依鍾

氏考察，專宗《穀梁》者，「亦頗有人，而書皆不行」，唯見許桂林《穀梁時月日釋例》

一書之刻本流傳。李慈銘亦云： 

《穀梁》之學鮮傳者，邵氏、洪氏所輯皆未行。近日鎮江柳賓叔孝廉（興恩）撰《穀

梁大義述》，儀徵太傅為之序，閩中陳頌南侍御復撰《穀梁傳廣證》，而其書都未見

于世。許氏、柳氏同出吾鄉湯文端之門（文端典試江南，二君皆以經得隽）。41

如李氏所言，邵晉涵、洪亮吉之書「所輯皆未行」；柳氏、陳氏二家，李氏謂「其書

都未見于世」，其實，柳興恩之《穀梁大義述》大概在光緒十四年正式刊行。陳頌南

《穀梁傳廣證》，殆亦未成；其他諸如馬宗璉《穀梁傳疏證》，梅植之、梅毓《穀梁正

 
37 阮元：〈穀梁大義述序〉，《穀梁大義述》卷首。此序收入阮氏《揅經室再續集》卷一，題〈鎮江柳

孝廉春秋穀梁傳學序〉《春秋穀梁傳學》殆此書原題。 
38道光二十四年甲辰，《穀梁大義述》已部分付梓，唯僅有一帙，並非全書。道三十年，陳澧撰〈柳賓叔

穀梁大義述序〉，謂「甲辰春，謁阮文達公於揚州，公贈以新刻再續集，有〈鎮江柳氏穀梁大義述序〉，

乃知海內有為此學者，為之喜慰。……因求其書，得寄示所刻一帙，讀之，歎其精博。……今年與賓

叔遇於京師，遂定交焉，復得贈一帙，較昔所刻倍之，其說益精博，其未刻者尚多也。」見陳氏：《東

塾集》（臺北：文海出版社，1970 年），頁 178。道光三十年，陳澧「復得贈一帙」，謂「較昔所刻

倍之，其說益精博，其未刻者尚多也」。甚至光緒十一年乙酉，李慈銘仍云：「閱鎮江柳興恩《穀梁

大義述》，僅一冊……。」見李氏：《越縵堂讀書記》，頁 100。至少光緒十四年戊子，全書已正式

刊行，王先謙纂輯之《皇清經解續編》收入柳氏此書。 
39 鍾文烝〈序〉曰：「乙巳迄癸丑歲，稾立，己未始有定本。」〈序〉後又有附記，謂「又六歲，增易

又以千百計」云云，見《補注．序》，頁 4。依此，則鍾氏於道光二十五年乙巳始撰《補注》，咸豐

三年癸丑初稿成，咸豐九年己未乃謄寫定本，並撰〈序〉；其後又經增補修訂，脫稿時於〈序〉末撰

「後記」，時在同治七年。鍾氏之《補注》，自始撰至脫稿成書，歷經二十四年（說並參《補注．點

校前言》，頁一０）。又，此書始刻於同治十三年，至光緒二年刊成，即鍾氏信美室刊本，說參吳連

堂：《春秋穀梁經傳補注研究》，頁 6。 
40 鍾文烝：《穀梁補注．序》，頁 3。 
41 李慈銘：《越縵堂讀書記》，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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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以及陳壽祺《穀梁禮說》、鄒漢勳《春秋穀梁傳例》等，都有志於撰述，而終未

能成書；另外，朱孔彰有《春秋穀梁傳漢注》，既曰「漢注」，殆以輯述兩漢經師遺說

為主，當屬古義之作，可惜未見刊行42。 
劉師培考察清代之《穀梁》學著述，曰： 

侯康（《穀梁禮證》）、柳興恩（《穀梁大義述》）、許桂林（《穀梁釋例》）、鍾

文烝（《穀梁補注》），咸非義疏。梅毓作《穀梁正義》，亦未成書。43  

成書傳世之作，如侯康《穀梁禮證》、柳興恩《穀梁大義述》、許桂林（《穀梁釋例》，

以及鍾文烝《穀梁補注》，如劉氏所言，「咸非義疏」。至於梅氏父子之《穀梁正義》，

因與劉文淇、陳立等相約各治一經，頗受矚目，可惜亦未成書。據劉壽曾描述，梅毓

繼承父志，撰寫新疏，「長編已具，草藳盈篋」44，而劉恭冕則說長編「僅成隱公一

世」45。清儒撰《穀梁》新疏且成書者，另有廖平《穀梁春秋經傳古義述》（以下省

稱《古義疏》），劉氏失考。據廖氏〈自序〉，此書初稿成於光緒十年甲申，光緒十九

年癸巳又重加修訂46。《古義疏．凡例》曰： 

范氏《集解》，不守舊訓，今志在復明漢學，故專以舊說為主；至於范《注》，聽其

別行，不敢本之為主。47

此書宗旨，依舊說古義而為之疏證，志在彰明「漢學」。就撰述旨趣而言，乃遵循乾

嘉以來經學典範之《穀梁》新疏。  
綜觀清儒之《穀梁》專著，柳興恩《穀梁大義述》輯錄古今《穀梁》學之資料；

許桂林《穀梁時月日釋例》主於解釋時月日例，非屬輯述古義之注疏。侯康《穀梁禮

證》及鍾文烝《穀梁補注》，或考證禮制，或補正范寧《春秋穀梁傳集解》，頗依輯引

漢儒古訓之法，並吸取惠棟等治漢學者之經驗與解經成果。至於新疏，成書者有廖平

《穀梁春秋經傳古義述》。以下就惠、侯、鍾、廖三家之作，分別論述。 
 

1.惠棟〈穀梁古義〉 
惠棟兼治三傳，既不專宗《左傳》，也不墨守《公羊》，《九經古義》卷十五為＜

穀梁古義＞，共計廿六則，或考述傳授源流，或訓詁經傳文義，或藉由古訓以述說禮

制典章。他認為《穀梁傳》議論往往較合乎經義之正、聖人之旨，此論正是上承鄭玄

 
42 依王熙元《穀梁著述考徵》著錄，姚鼐、邵晉涵、梅植之、梅延祖、朱孔彰、江慎中、劉曾騄、廖平、

柯劭忞等，都曾從事於《穀梁傳》補注或義疏之撰述。參見氏著《穀梁著述考徵》注疏之屬，以及論

說之屬、考證之屬。又，吳連堂師承王氏，撰《清代穀梁學》，亦可參考。唯此類未成之作，多在墓

誌或史傳中偶一提及，為免累贅，此處不一一羅列。 
43 劉師培：《經學教科書》本)第三十三課，頁 24 下--25 上。 
44 劉壽曾：〈梅延祖先生墓誌銘〉，《劉壽曾集》，頁 182。 
45 劉恭冕：〈劉君恭甫家傳〉云：「梅先生［植之］未遑具稿，先生之子延祖孝廉毓，續為此疏甚力，

僅成隱公一世。」 
46 廖平：《古義疏．自序》，頁 9-10。《古義疏》於光緒二十六年刊於成都，板本資料詳參王熙元《穀

梁著述考徵》，頁 66-69。 
47 廖平：《古義疏．凡例》，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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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來。至於考辨家法源流，注意此傳與《論語》、《荀子》及《儀禮》、《禮記》相合者，

更為清儒導夫先路。＜穀梁古義＞之訓釋，不止於文字、聲韻，乃有意由訓詁以疏通

經義。如襄十一年《穀梁傳》曰：「古者天子六師」，惠氏一方面引昭五年《傳》及《三

略》批駁隱五年何休《注》，一方面說明「六師即六軍」，詳錄《詩．大雅．棫樸》與

毛《傳》，又引述《鄭志》：「師者，眾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其大數，則乃稱軍

耳」48。鍾文烝《穀梁補注》曾採錄此則古義，並說：「惠引鄭君之言以解此傳，最

得其旨也」49。此則訓釋，固如鍾氏所言，能得《穀梁傳》之旨；若仔細玩索，惠氏

之博考詳引，實有意藉由漢儒古訓，訓詁「六師」，並進而考索古代之軍禮制度。唯

其有志於考索古禮以稽求經義，昭十九年「許世子不知嘗藥，累及許君也」之傳，惠

氏乃迻錄《墨子．非攻》一大段文字，許為「知言」，蓋以「就師學問無方，心志不

通，雖有愛父之心而適以賊之」等語，足可印證《穀梁傳》之義 50。對此，《四庫全

書總目》批評為「牽引旁文，無關訓詁」51，豈知惠氏強調「經之義存乎訓」，宗旨

在於通經達義，何嘗自囿於古字、古音之訓詁？又如引《管子》、《漢書》及服虔等，

說明「古者四民：商、農、工、賈，士民始于齊之管子」，以此補充《穀梁傳》以士、

商、農、工為四民之說，並謂其父惠士奇《禮說》論之詳矣52，惠棟對古代制度之關

注，以及尚禮的《春秋》學取向，可謂其來有自。53

 
 

2.侯康《穀梁禮證》 
侯康，原名廷楷，字君模。陳澧述其學，曰：「君模之學，最精三《禮》」，又說

「《穀梁禮證》者，吾友侯君模孝廉未成之書也。」54侯康卒後，其弟侯度將存稿釐

為二卷，計五十二則，因係未成之書，僖公以後十分簡略。 
關注於「禮」是清代《春秋》的一大特色，萬斯大《學春秋隨筆》、毛奇齡《春

秋毛氏傳》、惠士奇《春秋說》已然如此，《續修四庫全書提要》謂三家「皆致意典禮，

然詳於《左氏》而略於《公》《穀》」55。如上所述，惠棟確立漢學典範，治《春秋》

三傳已注重典章禮制，其後更有考證三傳禮說的專書。就《穀梁》學而言，侯康《穀

梁禮證》即其代表。李慈銘稱其書「引史據經，古義鑿然。」56侯氏所據古義，除三

《禮》與諸經傳注外，尤注重《白虎通》、《五經異義》所述古、今說，漢儒劉向、鄭

玄、何休之說，以及《荀子》、《司馬法》、《鹽鐵論》等古籍，也常加引述；晉人徐邈

 
48 惠棟：《九經古義．穀梁古義》，卷 373，頁 6 上-下。 
49 鍾文烝：《補注》，頁 546-547。 
50 惠棟：《九經古義．穀梁古義》，卷 373，頁 6 下。 
51 《四庫全書總目》，卷 33，頁 679。 
52 惠棟：《九經古義．穀梁古義》，卷 373，頁 5 下-6 上。 
53 本小節所述，並參拙著〈惠棟的春秋學〉，《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57 期，頁 122-131。 
54 陳澧：〈穀梁禮證序〉，《東塾集》，頁 177。 
55 楊鍾羲：〈穀梁禮證提要〉，見《續修四庫全書提要》，頁 733。 
56 李慈銘：《越縵堂讀書記》，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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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注《穀梁傳》，故亦間采其說；間或述及清儒如顧炎武、萬斯大、惠士奇、秦蕙田、

盧文弨、段玉裁、孫志祖、孔廣森、淩曙諸家。大抵依準《穀梁傳》及其古義，論述

相關典禮，援引諸說為證，或別其異同而考辨得失，斷以己意。 
惠棟歷舉《荀子》與《穀梁傳》相通之義，又指《穀梁傳》，所載典禮與《儀禮》、

《禮記》諸經合者，凡此，皆為後學指引治學方向，漸成學者共識。由於惠棟輯述古

義，往往無所申述，侯康依循上述說法，未必明引惠氏。除三《禮》與《荀子》，侯

氏亦常輯述許慎《五經異義》與鄭玄駁語，或何休《穀梁癈疾》與鄭玄《釋癈疾》，

此一治經方向，亦由惠氏導夫先路。如桓二年《穀梁傳》曰：「何以知其先殺孔父也？

曰：『子既死，父不忍稱其名；臣既死，君不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累之也。孔，氏；

父，字謚也。』」惠棟〈穀梁古義〉引《五經異義》為說，侯康《穀梁禮證》且同樣

援引《五經異義》與鄭玄駁語為證，復以《禮記．玉藻》為佐證，曰： 

〈玉藻〉：「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偁諡若字」，此蓋因人君不忍偁名，故士亦以

諡若字為偁。是亦《穀梁》說之一證也。57

輯述《五經異義》與鄭玄駁語，這是惠棟以來的治學法門，然而，惠氏僅以夾注附記

何休、杜預之異說，侯康則進一步引述相關文獻為證驗，學術之發展脈絡由此可見一

斑。又如桓四年《穀梁傳》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惠氏〈穀梁

古義〉僅夾注「《公羊》桓四年《傳》無夏田之語」一語，幾乎全以何休《癈疾》與

鄭玄之釋為說，未加申述，侯氏則在何、鄭之外更引《禮記．王制》、《周禮》、《左傳》、

《爾雅》、《韓詩內傳》、《周易》及《白虎通》、《春秋繁露》、《說苑》等加以考證，並

詳為解說，云： 

《公羊》善於緯，故中多緯書說，不如《榖梁》為時正禮。……攷《白虎通》多《公

羊》家言，而此獨從《穀梁》，以義本勝耳。58

又曰： 

《春秋繁露．深察名號篇》「獵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

夏獮」，此「夏獮」二字當從淩曙以為衍文，不然何不依四時為序，而序於「冬狩」

之下？且徧稽經傳，夏不名獮，此明是淺人不曉《公羊》無夏田之例而妄加之，又因

苗已屬春，遂妄以獮屬夏，而不知於經義皆不合。孔氏廣森據此謂《公羊》師說亦有

四時田，非也。59

或據《春秋繁露》而謂《公羊》說亦主四時田，孔廣森持此見解，而侯氏不僅羅列眾

說以明公、穀異義，並參依淩曙，極言《春秋繁露》之「夏獮」二字為衍文，據以反

駁孔氏。另外，侯氏又針對《說苑．修文》之說考辨曰： 

按：此文先言四時之田而後言夏不田，殊相乖錯。盧氏《群書拾補》據孫志祖校云：

「此所引《傳》乃《公羊》桓四年『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之文也，下文蒐在苗

後，又云夏不田，是用《公羊》之說。後人誤據《周禮》、《左傳》以改此文，不知

 
57 侯康：《穀梁禮證》卷 1，頁 18 上。 
58 侯康：《穀梁禮證》卷 2，頁 4 下-5 上。 
59 同前註，頁 5 下-6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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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前後反成差互矣。『春蒐』者，春字誤，當作秋。」今攷孫、盧說是也。《說苑》

解苗字用〈曲禮〉「國君春田不圍澤，大夫不揜，群士不取麛卵」三語，是以苗屬春

不屬夏之明證。且全文亦祗釋苗、蒐、狩三名而不及獮，後乃申以夏不田一段，此純

用《公羊》說。60

《說苑》為劉向所輯，劉向治《穀梁》學為眾所熟知，而侯氏謂《說苑》此處「純用

《公羊》說」，遂又進一步申述曰： 

劉向曾治《公羊》（見〈六藝論〉），後乃治《穀梁》，故著書不專主一家。61

劉向治《穀梁》學，眾所熟知，卻不知他也曾習《公羊》，其實，這點惠氏已曾引述

鄭玄〈六藝論〉而先言之，〈公羊古義〉並據以申說，曰：「劉子政從顏公孫受《公羊》，

本傳不載，然〈封事〉多用《公羊》說。」侯氏考證《穀梁傳》「春曰田，夏曰苗，

秋曰蒐，冬曰狩」之說，以為此係正禮，而義勝《公羊》，並辨析二傳異同，其關鍵

在於《公羊》有無夏田之例。反觀〈穀梁古義〉，惠棟之引證與闡述雖不如侯氏詳明，

而「《公羊》桓四年《傳》無夏田之語」一句附注，其實也已經指出問題所在。 
如上所述，惠棟在治學方向上每有開先之功，至侯康，乃專《穀梁傳》而論證其

典禮制度，並輯述何休、許慎、鄭玄等漢儒之說作為重要憑藉。後出者引據資料愈益

詳贍，且能明確考辨異同所在，論證說服力乃更勝一籌。 
 

3.鍾文烝《穀梁補注》 
鍾文烝，字朝美，又字伯媺，號子勤。鍾氏認為「《穀梁傳》者，《春秋》之本義

也」62，三傳之中，《穀梁》最微，且范甯《注》「略而舛」、楊士勛《疏》「淺而厖」
63，故詳為補正。〈序〉云： 

存豫章之元文，擷助教之要義。繁稱廣引，起例發凡，敷暢簡言，宣揚幽理。條貫前

後，羅陳異同。典禮有徵，詁訓從朔。辭或旁涉，事多創通。64

《穀梁補注》雖不盡依范《注》，但全錄其文，間採楊《疏》，或用其說，或加以辨駁。

不論補充或辨正，均廣考諸家以為憑據，鍾氏曰： 

凡解古書集眾家記姓名者，何晏、李鼎祚之屬專記前人者也，范氏兼記同時人及其子

弟者也，李善之屬又推及所引他書之注者也。文烝附范書為《補注》，兼用三例，記

姓名者，三百餘焉。65  

除群經諸傳及先秦兩漢諸子，引述凡三百餘家，皆明載其姓名，舉其犖犖大者，包括

唐宋元明學者，如劉敞、葉夢得、程頤、胡安國、呂祖謙、陳亮、朱熹、王應麟、家

 
60 同前註，頁 6 上-下。 
61 同前註。 
62 鍾文烝：《穀梁補注．序》，頁 1。 
63 同前註，頁 3。 
64 同前註，頁 4。 
65 《穀梁補注．范氏原序．注》，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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鉉翁、陳傅良、趙汸、汪克寬等，並及清儒閻若璩、顧炎武、李光地、惠士奇、惠棟、

戴震、王念孫、王引之、段玉裁、孔廣森、阮元、宋翔鳯、陳壽祺、俞樾、許桂林、

邵懿辰、陳奐等，吸收當代學者考據、訓詁之成果66。 
由引述之兼采漢、宋，鍾文烝《穀梁補注》非謹守「漢學」之作，可見一斑。柯

紹忞亦曾批評說：「近人有為之補注者，汎取唐、宋以後諸家之說，亦無裨《傳》義

也。」67孫詒讓曾論及《穀梁補注》一書，亦謂：「鍾書平議精當，足與顨軒《公羊

通義》並傳；惟援證略病氾濫。」68楊鍾羲亦云：「其書不盡用漢人家法，於劉中壘

遺著及班史所採各說，闡明亦有未盡。」69兼采漢、宋，雖不拘門戶，卻也有混淆家

法之虞，學者有譽之者，有貶之者，其蔽在援證氾濫，闡述經傳亦未盡其義。清代「漢

學」家注解經傳，廣徵博引實屬常見，而孫氏既以「平議精當」譽之，則援證氾濫之

病，除注文太繁、取擇未精外，殆亦針對鍾氏汎取唐、宋儒者之說歟？清人每以遵循

「漢學」矩矱為常規，民國以後，學風轉變，今人編《十三經清人注疏》，採錄鍾氏

此書，不但不以為病，反而看重其不拘漢、宋門戶的特色，謂鍾氏「能兼採漢學、宋

學，同時對范寧《集解》也有所補充，可以說是目前能看到的有關《穀梁傳》注本中

較好的一種。」70三傳之中，《穀梁》學尤其幽微不彰，漢儒古訓留存者寡，從惠棟

〈穀梁古義〉或侯康《穀梁禮證》可以略見。劉向、鄭玄、何休等兩漢儒者之殘文零

語，鍾氏固然引為論據，汎取唐、宋以後諸家，除「一宗朱子之學」的治學旨趣，恐

怕也是一種變通。無論如何，兼采漢、宋，是《穀梁補注》有別惠、侯諸家的一項特

色。此外，惠棟治《春秋》三傳，重視典章禮制之考索，至於書法義例則置而勿論。

相對的，鍾氏解釋經傳義例，往往前後條貫，詳加梳理，並辨駁異說。兼采漢、宋，

注重義例，此二者皆與惠氏之風有所不同；然而，如上所述，此書同樣博取清代「漢

學」家之說，吸收其考據典禮與訓詁之成果，仍「漢學」影響自不待言。 
鍾文烝曾明引惠棟〈穀梁古義〉之語，曰： 

惠棟曰：荀卿著書，言師不越時（隱五年《傳》「伐不踰時」），言天子以下廟數（僖

十五年《傳》「天子七廟」云云；《荀子．禮論》同），及賻、賵、襚、含之義（隱

元年《傳》；在〈大略篇〉），誥誓、盟詛、交質子之文（隱八年《傳》；在〈大略

篇〉），諸侯相見，使仁者居守（隱二年《傳》「仁者守」；在〈大篇略〉），以大

上為天子（隱三年《傳》「大上故不名」；在〈君子篇〉），皆本《榖梁》之說，其

言傳孫卿信矣。71

並附案語如下： 

文烝案：荀子又云「《春秋》賢繆公，以為能變也。」與《公羊》文十二年《傳》同，

《穀梁》無其義。漢劉向治《穀梁》，而〈封事〉中引「祭伯來」，以為奔，乃用《公

羊》；《說苑》亦或用《公羊》義。是何也？蓋聖人既沒，齊、魯之閒，人自為師，

 
66 並參吳連堂：《春秋穀梁經傳補注研究》，頁 23。 
67 柯紹忞：《穀梁傳注．序》，頁 5。 
68 孫詒讓：〈與梅延祖論穀梁義書〉，《籀膏述林》卷 10，頁 559。 
69 楊鍾羲：〈春秋穀梁經傳補注提要〉，《續修四庫全書提要》，頁 734。 
70 駢宇騫、郝淑慧：《穀梁補注．點校前言》，頁 11。 
71 鍾文烝：《穀梁補注．論傳》，頁 23-24。案：引文與惠棟《九經古義．穀梁古義》稍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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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自為書，異說紛挐，故雖荀卿亦閒取他說。劉子政時，則《公羊》之學方盛，尤不

能無染於其說矣。72

劉向習《穀梁》，而《說苑》間出《公羊》義，此說惠棟已先發其端，侯康《穀梁禮

證》也曾論述證明之（參上一小節）。鍾氏補充惠氏之說，並進一步指出《荀子》之

說固多本於《穀梁》，間或通於《公羊》義。 
又如莊七年《春秋》曰：「辛卯，昔。」《穀梁傳》以「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解

之，惠棟訓「昔」為「夕」73，鍾文烝雖另據《廣雅》等為說，同樣認為「昔」為「夕」

義74。隱九年《春秋》之「天王使南季來聘」，惠氏引述《白虎通》，指南季即文王十

子南季載之後人，南為采邑，並據《左傳》、《史記》，謂南季或作聃季、冉季75。鍾

氏《穀梁補注》亦採納此說以解經。惠棟尚禮的治經取向，對後學頗有啟發。如莊廿

二年經書「肆大眚」，傳云「肆，失也」，＜穀梁古義＞曰：「失，古佚字。佚與逸同，

謂逸囚也。」76惠氏訓「失」為佚、為逸，解為逸囚，鍾氏《穀梁補註》具錄此則古

義，認為「惠說是也」，進而申說演述，認為《春秋》先書「肆大眚」而後書「葬我

小君文姜」，乃「大赦於國，滌除眾罪，咸與惟新。一若文姜之淫弒亦可不論者，所

以掩其生前之惡，而成其沒後之禮也」，甚至認為賈逵「魯大赦國中罪過，欲令文姜

之過因是得除，以葬文姜」之說實屬穀梁家語，又參證以＜堯典＞、＜康誥＞，謂「先

王之世，本有其事，……與魯之為葬文姜特行大赦相類，知當時赦令皆有所為矣」77。

然則，惠氏解「失」為佚、逸，釋為逸囚，不僅針對注疏糾謬補闕，更由此訓詁啟發

後學進而考索古代大赦之律令典章，對經義提出嶄新的解釋。鍾氏弟子沈善登＜穀梁

書後＞云：「凡古今考據家所持論齗齗者，若立君、若世卿、若田制、軍制、廟制、

宮寢之制、喪葬袝練之制、祖禰昭穆之制，……莫不貫穿群籍，擇經而語詳。」78惠

棟以來，清代「漢學」家遵循由訓詁進而考索典章禮制的通經門徑，鍾文烝雖不以門

戶自限，而《穀梁補注》終亦由此而能超越范《注》、楊《疏》。 
 
 

4.廖平《古義述》 
廖平，字季平，治經學前後凡六變，因自號六譯。據廖平自述，《古義疏》之作，

始於光緒七年辛巳，《古義疏．自序》云：「辛巳中春，痛微言之久隕，傷絕學之不競，

發憤自矢，首纂《遺說》，間就傳例推比解之。」79最先仿陳壽祺例，纂輯《穀梁先

 
72 同前註。 
73 惠棟，《九經古義．穀梁古義》，卷 373，頁 4 上。 
74 鍾文烝：《穀梁補注》，頁 159。 
75 惠棟，《九經古義．穀梁古義》，卷 373，頁 2 下。 
76 同前註，卷 373，頁 4 上。 
77 鍾文烝：《穀梁補註》，頁 194-195。 
78 據吳連堂：《春秋穀梁經傳補注研究》轉引，頁 25。 
79 廖平：《古義疏．凡例》，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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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遺說考》80，其後撰 疏，除間依傳例推演外，如＜凡例＞所言，「今志在復明

漢學，故專以舊說為主」，而遺說古訓，主要係輯述《孟子》、《荀子》及漢代經師之

遺說，據以疏通證明，故題曰「古義疏」。 
鍾文烝不盡依「漢學」門戶，故仍具錄范寧《注》，廖平《古義疏》則不存范《注》，

以所輯遺說為「注」，再據以疏證。廖平謂此書「半主禮制，半主文句」81，雖然如

此，案諸《古義疏》，文字訓詁顯非所重，闡述禮制才是主要內容，而且解釋經傳之

禮制，多依＜王制＞，《古義疏．凡例》曰：「注以＜王制＞為主，參以西漢先師舊說，

從班氏為斷。……凡所不足，乃下己意；注所不盡，更為疏之。」82因為廖氏認為：

「＜王制＞為《春秋》大傳」83。另外，廖氏據《論語》推演，認為《穀梁傳》禮說

為一代新制84，且謂其典禮制度與＜王制＞相通，而據以解釋經傳。如隱元年《春秋》

曰：「冬十有二月，祭伯來。」《穀梁傳》解經以為「來者，來朝也，其弗謂朝，何也？

還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不得出會諸侯，不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廖氏大抵依

傳意而詳說寰內、寰外諸侯禮制之分，依禮制以定經書「祭伯來」之褒貶取意。然則，

何謂「寰內諸侯」？《古義疏》援引＜王制＞及君更始之說以為注，曰： 

＜王制＞曰：「天子之縣內方百里之國九，七十里之國二十一，五十里之國六十三，凡九

十三國。名山大澤不頒，其餘以祿士，以為閒田。」尹氏云：「天子以千里為寰。」85

此即所謂「寰內諸侯」。依此古義，廖氏乃進而疏釋曰： 

寰內九十三國：三公百里，三上卿、中卿六；下卿七十里，三上大夫、中大夫十八，

共二十一；下大夫五十里，九上士、中士五十四，共六十三。故曰寰內諸侯也。86

依＜王制＞等古義以言禮制，據禮制以斷褒貶，此為廖氏治《穀梁傳》之大要。 
上述學術旨趣，實為廖氏經學之特色，其弟子蒙文通曾述其原委，詳加推闡，曰： 

本師井研廖季平先生初治《穀梁》，有見於文句、禮制為治《春秋》兩大綱，後乃知

《穀梁》之說與＜王制＞相通，以為＜王制＞者孔氏刪經自訂一家之制、一王之法，

與曲園俞氏之說出門合轍。……又推明古文家立說悉用《周官》，《周官》之制，反

於＜王制＞，求之。《五經異義》、《白虎通義》而義益顯。又知鄭康成遍注群經，

兼取今古而家法始亂。推闡至是，然後今古立說異同之所在乃以大明。以言兩漢家學，

若振裘之挈領，劃若江河，皎若日星。故儀徵劉左菴師稱廖師為「長於《春秋》，善

說禮制，洞徹漢師經例，自魏晉以來未有也。」前乎廖師者，陳壽祺、喬樅父子，搜

輯《今文尚書》、《三家詩遺說》，而作《五經異義疏證》，陳立治《公羊春秋》，

而作《白虎通義疏證》，皆究洞於師法，而知禮制為要。然大本未立，故仍多參差出

 
80 廖平：＜重訂穀梁春秋經學外篇敘目＞，見《古義疏》附錄，頁 959。案：《穀梁先師遺說考》一書，

今未見刊行，致《古義疏》所依舊說出處不明。 
81 廖平：《古義疏．凡例》，頁 13。 
82 同前註，頁 14。 
83 同前註。 
84 廖平：《古義疏》，頁 36-37。 
85 同前註，頁 40。 
86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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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廖師推本清代經術，常稱二陳著論，漸別古今。87

依蒙文通之見，清儒治經，重視師法，起初但就各經分別究其源流；宋于庭乃綜合十

四家博士為「整個之今文學」，然只以立於學官與否，分辨今古兩派之異同；至廖平，

乃推本陳壽祺、陳立之學，以＜王制＞、《周官》禮制之異為今、古學之區別所在。

蒙氏又云： 

先生以治《穀梁》之說，悟＜王制＞為魯學之宗，析禮制、文句為二事，以言《春秋》，

如車之兩輪。復論＜王制＞為十四博士之宗，與古學以《周官》為主者各異其趣。先

生之說能風靡一代者，蓋在於是。88 。 

廖平疏解《穀梁傳》之旨趣，以及其經學觀念之特點，大抵如是，而其蔽亦在此。蓋

《穀梁傳》禮制間與＜王制＞相通，或因漢博士載錄傳說，其為古義固無疑，至若「以

為＜王制＞者孔氏刪經自訂一家之制」，則並無實據。且依吳連堂之研究，《穀梁》與

＜王制＞所言禮制「其相合相通者少，而不相涉及牴牾者殊多」89。 
 
 

四、計畫成果自評 
乾嘉以後，清儒致力輯古義、興漢學，不僅用以研治古文經，也施之於今文經，

實未嘗拘泥今、古文的門戶，這是清代「漢學」，不同於兩漢經學之處。 
惠棟之後，許多學者延續此一學風，研治公、穀之二傳，尤注重典章制度，以「禮」

為中心撰成專書，或於新疏中詳加闡述，莫不援引古義為據，別其異同，加以考辨，

這樣稽覈今文經典，亦可謂自具特色。「漢學」盛行於乾嘉時期，稍後治《公》《穀》

之學者，未嘗不沿其餘波，因此，如孔廣森、淩曙、陳立治《公羊》學，或如柳興恩、

鍾文烝、侯康等治《穀梁》學，學術取徑實近於「漢學」，反與常州學派有別；廖平

之學屢變，於今、古文學自成一說，雖然已逐漸偏離惠棟的學術脈絡，其《古義疏》

仍標榜「漢學」。平心而論，這一學術脈絡的治經成果，雖未如常州公羊學那樣富有

時代性，與清末民初求變、主改革的社會風潮結合，然而，輯述古義，羅列眾說，亦

可謂集古之大成，功不可沒。 
近人研究清代公羊學，常偏重常州一派，一時興會，或亦無可厚非。然而，因循

舊習成規的結果，往往使研究漠視淩曙、陳立等人之著作，不能正確理解其與「漢學」

的淵源。本年之計畫，務實研治惠棟、孔廣森、淩曙、陳立及侯康、鍾文烝、廖平諸

家，梳理清代公、穀二學由古義到新疏之發展，應能發揮導正之功能，有助於跳脫成

見，釐清爭議，重理清代經學之脈絡，為正面評價「漢學」對公、穀二學的影響，及

其古義、新疏的成績，甚具意義。 
 

 
87 蒙文通：＜井研廖季平師與近代今文學＞，《經史抉原》，頁 104-105。 
88 蒙文通：＜廖季平先生傳＞，《經史抉原》，頁 140 
89 說參吳連堂：《清代穀梁學》，頁 148-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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